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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专

项债券（二期调整）法律意见书

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关于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8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通知》（财预〔2021〕1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

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一、专项债券调整情况

根据山东省财政厅于2024年4月30日印发的《2024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九至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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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结果公告》， 2024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计划发行规模85.00亿元，实际发

行规模85.00亿元，发行期限为30年期，票面利率为2.67%。原发行项目日照老年康复护理院

建设项目发债金额1.80亿元。因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专项债券资金需求小于预期，

故将其中0.30亿元调整至日照市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期债券原募投项目为日照老年康复护理院建设项目，本次调整后，日照老年康复护理

院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中的0.30亿元将用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

（一）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主要对涛雒片区的排水管网进行建设提升，项目改造提升D500-D1000雨水管网13700米、

D400-D600污水管网15760米，同步实施路面恢复等附属工程。

（二）项目规划审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批复性文件如下：

2025年2月，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出具了《日照市

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5年2月13日，日照市东港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日照市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

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批复》（东发改审〔2025〕5号），

载明：同意实施该项目。项目代码2502-371102-04-01-413449。

（三）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2025年7月至2027年12月。

三、本次调整项目的立项单位

项目立项单位：日照市东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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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日照市东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711023493208406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兴海路40号

负责人 王本峰

赋码机关 中共日照市东港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日照市东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

登记成立、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具备负责该项目各项工作的主体资

格。

四、调整后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会计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了《2025年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片区排水管网提升改造

工程）专项债券（二期调整）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

告”），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调整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五、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日照市东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立项单位为日照市东港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在建基础设施

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

专项债券本息偿付。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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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六、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顾问机构及《财务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以下简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就

本次发行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济南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0690342410）以及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70100013706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证书》。本所律师认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格。

（二）法律顾问机构及《法律意见书》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70000MD02169844），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

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七、潜在风险评估

1.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

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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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

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3.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

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虽然会计师事务所就本申请项目出具了《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但该项目相关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市场因素

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4.工程延期的风险

本项目工程量大，项目实施进度如不能按期完成，则实际收入实现时间将晚于测算收入

实现时间，将导致不能按期偿还利息甚至本金。因管理不善、环境变化等原因，可能出现资

金不足，难以竣工等情况，导致工程延期，不能按时完工，加大项目成本，给项目的经营收

益带来风险。

5.效果未达预期风险

因本期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耗费时间长、投入成本大。项目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复杂

情况或者难度较大等原因，存在未达预期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等风险，可能未能实现预期项

目效果目标。

6.项目建设管理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导致项目建设成本增加；可

能发生设计方案变化、投资规模变化、项目施工单位管理水平等众多情况，对项目建设产生

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建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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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1.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2.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调整已披露调整项目的调整要素及该项目实施的主体资格。

2.调整后的项目已获得目前阶段相关批复性文件，后续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依法依规

继续完善相关手续。

3.根据《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面通过债券调整能满足

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4. 本期债券调整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险、环境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

险、偿付风险、税务风险、工程风险、投资风险及管理风险等

5.为本期债券调整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6.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章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法律

意见书仅供本次调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所

及本所律师无关。

（以下无正文，仅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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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签署页）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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